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9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志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高聲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調偵字第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志文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高聲鈺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

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王志文於酒後欲至新竹市○○區○○路00號訪友未果，竟基

於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18時32分許，在上址

前，徒手敲擊高聲鈺所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造成車身板金凹陷，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高聲鈺。

嗣高聲鈺下車與王志文理論後，王志文另行起意，基於傷害

之犯意，徒手毆打高聲鈺，致高聲鈺受有頭部挫擦傷、四肢

多處挫擦傷、腹部挫擦傷等傷害。高聲鈺亦心有不滿，基於

傷害之犯意，自上開車輛內持自備之西瓜刀1支（未扣案）

揮砍王志文，致王志文受有左臉、頸、頭皮大且深撕裂傷20

公分長及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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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王志文、高聲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或自白。

(二)證人即在場人周錦堂、劉美廷於警詢或偵查中之證述。

(三)偵查報告、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朝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診斷證明書、車輛及毀損照片、傷勢照片、監視器

影像紀錄截圖照片。

(四)被告高聲鈺於警詢中雖辯稱：我當是被王志文還有其他人壓

在地上，我找到機會就回車上拿西瓜刀，我是為了要自衛，

之後王志文自己衝上來才造成本案傷勢云云，然查，觀之王

志文之傷勢照片，其所受傷勢部位係在左臉頰，衡情如被告

高聲鈺僅持刀自衛，當難以想見高聲鈺自衛之結果竟係在人

體重要之臉部產生嚴重之傷勢，且王志文上開傷勢照片及診

斷證明書，均可證王志文當場係受到左臉、頸、頭皮大且深

撕裂傷、20公分長，更有造成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情，可以

想見當時造成傷勢之力度甚強，如非被告高聲鈺持刀揮砍，

殊難以造成王志文受有如此強度之傷勢，可見被告高聲鈺所

辯與常情不符，再者，被告高聲鈺之女友即證人劉美廷於警

詢中證稱：我知道高聲鈺當時被人壓制在地上後有回擊幾

拳，之後他翻起身來回到車上拿西瓜刀作勢揮舞一下等語，

證人周錦堂於警詢中證稱：當時我有看到王志文與高聲鈺有

肢體衝突，雙方有扭打在一起，也都沒有拿武器，我就先進

家裡上廁所，但之後就看到王志文跑回我家說被砍傷等語，

綜合上開證述，顯然當時被告2人因發生衝突而扭打，被告

高聲鈺更持刀揮砍，造成王志文本案傷勢一節而無訛，被告

高聲鈺辯稱係為自衛云云，均不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

確，應依法判決。　

三、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王志文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及

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其上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別論罪。

(二)核被告高聲鈺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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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王志文貿然毀損他

人財物，更傷害他人，所為實不足取，且其事後未與告訴人

達成和解，是就此不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二)被告高聲鈺僅

因與王志文發生衝突，竟率爾持刀傷害王志文，更造成王志

文甚為嚴重之傷勢，且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甚劣，不為

被告有利之認定，暨分別考量其等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前

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就被告王

志文定應執行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與否之說明：

　　被告高聲鈺持以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西瓜刀1支，並未扣

案，且非屬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現尚存在，為免將來執行

沒收及追徵之困難，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2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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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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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志文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高聲鈺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王志文於酒後欲至新竹市○○區○○路00號訪友未果，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18時32分許，在上址前，徒手敲擊高聲鈺所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造成車身板金凹陷，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高聲鈺。嗣高聲鈺下車與王志文理論後，王志文另行起意，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高聲鈺，致高聲鈺受有頭部挫擦傷、四肢多處挫擦傷、腹部挫擦傷等傷害。高聲鈺亦心有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自上開車輛內持自備之西瓜刀1支（未扣案）揮砍王志文，致王志文受有左臉、頸、頭皮大且深撕裂傷20公分長及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王志文、高聲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或自白。
(二)證人即在場人周錦堂、劉美廷於警詢或偵查中之證述。
(三)偵查報告、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朝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診斷證明書、車輛及毀損照片、傷勢照片、監視器影像紀錄截圖照片。
(四)被告高聲鈺於警詢中雖辯稱：我當是被王志文還有其他人壓在地上，我找到機會就回車上拿西瓜刀，我是為了要自衛，之後王志文自己衝上來才造成本案傷勢云云，然查，觀之王志文之傷勢照片，其所受傷勢部位係在左臉頰，衡情如被告高聲鈺僅持刀自衛，當難以想見高聲鈺自衛之結果竟係在人體重要之臉部產生嚴重之傷勢，且王志文上開傷勢照片及診斷證明書，均可證王志文當場係受到左臉、頸、頭皮大且深撕裂傷、20公分長，更有造成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情，可以想見當時造成傷勢之力度甚強，如非被告高聲鈺持刀揮砍，殊難以造成王志文受有如此強度之傷勢，可見被告高聲鈺所辯與常情不符，再者，被告高聲鈺之女友即證人劉美廷於警詢中證稱：我知道高聲鈺當時被人壓制在地上後有回擊幾拳，之後他翻起身來回到車上拿西瓜刀作勢揮舞一下等語，證人周錦堂於警詢中證稱：當時我有看到王志文與高聲鈺有肢體衝突，雙方有扭打在一起，也都沒有拿武器，我就先進家裡上廁所，但之後就看到王志文跑回我家說被砍傷等語，綜合上開證述，顯然當時被告2人因發生衝突而扭打，被告高聲鈺更持刀揮砍，造成王志文本案傷勢一節而無訛，被告高聲鈺辯稱係為自衛云云，均不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判決。　
三、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王志文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其上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
(二)核被告高聲鈺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王志文貿然毀損他人財物，更傷害他人，所為實不足取，且其事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是就此不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二)被告高聲鈺僅因與王志文發生衝突，竟率爾持刀傷害王志文，更造成王志文甚為嚴重之傷勢，且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甚劣，不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暨分別考量其等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就被告王志文定應執行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與否之說明：
　　被告高聲鈺持以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西瓜刀1支，並未扣案，且非屬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現尚存在，為免將來執行沒收及追徵之困難，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9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志文


            高聲鈺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調偵字第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志文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高聲鈺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
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王志文於酒後欲至新竹市○○區○○路00號訪友未果，竟基於毀
    損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18時32分許，在上址前，徒
    手敲擊高聲鈺所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造成車
    身板金凹陷，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高聲鈺。嗣高聲
    鈺下車與王志文理論後，王志文另行起意，基於傷害之犯意
    ，徒手毆打高聲鈺，致高聲鈺受有頭部挫擦傷、四肢多處挫
    擦傷、腹部挫擦傷等傷害。高聲鈺亦心有不滿，基於傷害之
    犯意，自上開車輛內持自備之西瓜刀1支（未扣案）揮砍王
    志文，致王志文受有左臉、頸、頭皮大且深撕裂傷20公分長
    及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王志文、高聲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或自白。
(二)證人即在場人周錦堂、劉美廷於警詢或偵查中之證述。
(三)偵查報告、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朝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診斷證明書、車輛及毀損照片、傷勢照片、監視器
    影像紀錄截圖照片。
(四)被告高聲鈺於警詢中雖辯稱：我當是被王志文還有其他人壓
    在地上，我找到機會就回車上拿西瓜刀，我是為了要自衛，
    之後王志文自己衝上來才造成本案傷勢云云，然查，觀之王
    志文之傷勢照片，其所受傷勢部位係在左臉頰，衡情如被告
    高聲鈺僅持刀自衛，當難以想見高聲鈺自衛之結果竟係在人
    體重要之臉部產生嚴重之傷勢，且王志文上開傷勢照片及診
    斷證明書，均可證王志文當場係受到左臉、頸、頭皮大且深
    撕裂傷、20公分長，更有造成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情，可以
    想見當時造成傷勢之力度甚強，如非被告高聲鈺持刀揮砍，
    殊難以造成王志文受有如此強度之傷勢，可見被告高聲鈺所
    辯與常情不符，再者，被告高聲鈺之女友即證人劉美廷於警
    詢中證稱：我知道高聲鈺當時被人壓制在地上後有回擊幾拳
    ，之後他翻起身來回到車上拿西瓜刀作勢揮舞一下等語，證
    人周錦堂於警詢中證稱：當時我有看到王志文與高聲鈺有肢
    體衝突，雙方有扭打在一起，也都沒有拿武器，我就先進家
    裡上廁所，但之後就看到王志文跑回我家說被砍傷等語，綜
    合上開證述，顯然當時被告2人因發生衝突而扭打，被告高
    聲鈺更持刀揮砍，造成王志文本案傷勢一節而無訛，被告高
    聲鈺辯稱係為自衛云云，均不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
    ，應依法判決。　
三、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王志文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及
    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其上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別論罪。
(二)核被告高聲鈺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王志文貿然毀損他
    人財物，更傷害他人，所為實不足取，且其事後未與告訴人
    達成和解，是就此不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二)被告高聲鈺僅
    因與王志文發生衝突，竟率爾持刀傷害王志文，更造成王志
    文甚為嚴重之傷勢，且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甚劣，不為
    被告有利之認定，暨分別考量其等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前
    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就被告王
    志文定應執行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與否之說明：
　　被告高聲鈺持以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西瓜刀1支，並未扣案
    ，且非屬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現尚存在，為免將來執行沒
    收及追徵之困難，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9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志文


            高聲鈺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志文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高聲鈺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王志文於酒後欲至新竹市○○區○○路00號訪友未果，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18時32分許，在上址前，徒手敲擊高聲鈺所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造成車身板金凹陷，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高聲鈺。嗣高聲鈺下車與王志文理論後，王志文另行起意，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高聲鈺，致高聲鈺受有頭部挫擦傷、四肢多處挫擦傷、腹部挫擦傷等傷害。高聲鈺亦心有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自上開車輛內持自備之西瓜刀1支（未扣案）揮砍王志文，致王志文受有左臉、頸、頭皮大且深撕裂傷20公分長及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王志文、高聲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或自白。
(二)證人即在場人周錦堂、劉美廷於警詢或偵查中之證述。
(三)偵查報告、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朝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診斷證明書、車輛及毀損照片、傷勢照片、監視器影像紀錄截圖照片。
(四)被告高聲鈺於警詢中雖辯稱：我當是被王志文還有其他人壓在地上，我找到機會就回車上拿西瓜刀，我是為了要自衛，之後王志文自己衝上來才造成本案傷勢云云，然查，觀之王志文之傷勢照片，其所受傷勢部位係在左臉頰，衡情如被告高聲鈺僅持刀自衛，當難以想見高聲鈺自衛之結果竟係在人體重要之臉部產生嚴重之傷勢，且王志文上開傷勢照片及診斷證明書，均可證王志文當場係受到左臉、頸、頭皮大且深撕裂傷、20公分長，更有造成下頷骨開放性骨折等情，可以想見當時造成傷勢之力度甚強，如非被告高聲鈺持刀揮砍，殊難以造成王志文受有如此強度之傷勢，可見被告高聲鈺所辯與常情不符，再者，被告高聲鈺之女友即證人劉美廷於警詢中證稱：我知道高聲鈺當時被人壓制在地上後有回擊幾拳，之後他翻起身來回到車上拿西瓜刀作勢揮舞一下等語，證人周錦堂於警詢中證稱：當時我有看到王志文與高聲鈺有肢體衝突，雙方有扭打在一起，也都沒有拿武器，我就先進家裡上廁所，但之後就看到王志文跑回我家說被砍傷等語，綜合上開證述，顯然當時被告2人因發生衝突而扭打，被告高聲鈺更持刀揮砍，造成王志文本案傷勢一節而無訛，被告高聲鈺辯稱係為自衛云云，均不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判決。　
三、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王志文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其上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
(二)核被告高聲鈺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王志文貿然毀損他人財物，更傷害他人，所為實不足取，且其事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是就此不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二)被告高聲鈺僅因與王志文發生衝突，竟率爾持刀傷害王志文，更造成王志文甚為嚴重之傷勢，且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甚劣，不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暨分別考量其等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就被告王志文定應執行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與否之說明：
　　被告高聲鈺持以為本案犯行時所用之西瓜刀1支，並未扣案，且非屬違禁物，亦無證據證明現尚存在，為免將來執行沒收及追徵之困難，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